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申請書附表一


	申請日期：								受理編號：
									用印

1、 申請人 
名稱: 
[bookmark: _GoBack]地址: 
電話:                                 
聯絡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二、生產廠場

製造人名稱:
製造人地址:
製造人電話:

三、產品名稱

(一).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器具種類:

(二).型式: 

(三).系列型式: 

四、申請類別

（一）新申請案（申請人代碼：                          ） 

（二）變更申請案（原證書號碼：                        ）
	 1.增列系列型式	 2.延展申請案     3.補換或補(加)發證書

五、依據「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方式：
 工廠檢查；
 抽樣檢驗。報驗義務人應於機械設備器具進口時，主動通知本中心進行抽樣。
(若抽樣結果不合格，本中心保有工廠檢查之權利)
本中心於現場進行抽樣，每批進口抽樣一台；若生產廠場有TAF認可之驗證機構或當地國已簽署IAF相互承認協議之認證機構認可之驗證機構核發之ISO證書者，則每年抽樣一台。
＊申請人願遵守「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與「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等相關法令及『申請人權利義務規章』並配合提供型式檢定所須之任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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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權利義務規章
申請人茲向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申請檢定合格證明書，經本中心盡充分之告知義務後，同意遵守以下列條款：
1. 申請人之權利
1.1有申訴抱怨的權利； 
2.2 有要求本中心保守型式檢定機械設備器具之企業秘密的權利；
2.3 獲得型式檢定合格後，有權依規定使用證明書; 
2.4 有確認型式檢定計畫，提出合理質疑的權利。
2. 申請人之義務
2.1申請型式檢定者、申請證明書補發或換發者，應依｢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2.2申請型式檢定所提供之文件影本須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並簽章；應檢附之技術資料亦須與實際狀況符合，絕無造假之情事，若有偽造或虛偽不實將依｢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處理，並由申請人自負所有法律責任。
2.3申請過程中之相關問題，申請人須隨時配合提供必要之文件。
2.4 取得檢定合格證明書，應依｢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貼檢定合格標章，以資識別。但因本體太小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無法標示時，得以報經勞動部認可之其他方式標示之。
2.5製造者或輸入者，於國內生產、製造、加工、修改或自國外輸入前條產品，確認其構造、性能及防護符合勞動部所定安全標準者，應於勞動部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登錄該產品之安全資訊，完成自我宣告。
2.6製造者或輸入者應遵守｢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
2.7安全標示及檢定合格標章之格式、製作及張貼，應遵守｢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
2.8機械、設備或器具有其他標示者，其外觀、圖式、樣式及其他表徵，不得與安全標示或驗證合格標章有混淆、誤導或不易辨別之情況，且應確保已核發之證明書和安全標示或驗證合格標章不致被誤用。。
2.9以詐欺、虛偽不實或不當方式取得資訊申報網站登錄或型式檢定合格者，勞動部應按情節輕重公告註銷或撤銷其標示或標章；其有涉及刑責者，另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2.10製造者或輸入者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型式檢定狀況時，應遵守｢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並符合本中心之要求。
2.11申請人販賣、公開陳列經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時，應遵守｢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2.12本中心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提供樣品，就特定項目執行測試、監督試驗或派員至生產廠場執行製造階段之檢查、證書名義人、生產廠場、港口倉儲場、進口商、經銷商或相關處所執行取樣檢驗。生產廠場應建立商品產製日期、型式、規格、數量、出廠日期、銷售對象、客戶抱怨、處理紀錄及客戶服務紀錄資料，及保存相關技術文件，並接受本中心查核。
2.13應配合型式檢定、申訴、抱怨等調查作業，包括審查文件、檢測産品、進入檢定所涉及的所有區域、調閱有關記錄和訪問相關人員。取得相關機器‧設備、場所、區域、人員及客戶分包商之管道，申請人須有必要之安排。適用時，觀察員之參與。
2.14當證明書被暫停、撤銷時，應立即停止使用證明書，同時停止涉及相關檢定內容的廣告宣傳。
2.15暫時終止、終止或結束時，申請人應停止使用包含任何引用型式檢定之所有廣告品，並採取型式檢定方案所要求之措施(如退回型式檢定文件)，以及採取任何其他要求之措施。
2.16如申請人將型式檢定文件副本提供給其他人，文件應全部複製或如型式檢定方案所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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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在傳播媒體，諸如文件、手冊或廣告中引用其產品型式檢定時，申請人應遵守本中心之要求或型式檢定方案之規定。
2.18申請人遵守可能於型式檢定方案中規定的，與符合性標誌之使用，以及與產品資訊有關之任何要求。
2.19應及時向本中心通報獲證産品及其生産廠、環境等重大變更情況，此類變更之例子可包括如下：
─法律、商業、組織狀況或所有權，
─組織與管理階層(如主要的管理、決策或技術人員)，
─產品或生產方法修訂，
─聯絡地址與生產場地，
─品質管理系統的重大變更。
2.20申請人不得以會損及本中心聲譽之方式使用其產品型式檢定，也不得就其產品檢定，做出本中心認為可能誤導或未獲授權之任何聲明。
2.21已取得檢定合格證明書者，若違反｢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安全標示與驗證合格標章使用及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等情形者或損害使用者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益，本中心發函通知主管機關，申請人不得有異議。
2.22已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器具，申請人應：
(1)保存其所知有關產品與相關法規要求之符合性的所有抱怨紀錄，必要時，備妥此紀錄供
   本中心索閱。
(2)對會影響型式檢定合格之機械設備器具所發現的任何缺失或抱怨，採取適當措施，並將所採措施予以文件化。
＊2.23申請人須遵照「機械設備器具型式檢定作業要點」第十二點規定，接受生產技術品質一致性查核，於申請檢定時得選擇工廠檢查方式或抽樣檢驗方式進行。
2.保密義務 
2.1本中心對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及相關資訊應提供合理之保密措施。除本中心員工、型式檢定人員因提供型式檢定服務而有必要知悉者外，本中心均不得使用、披露或複製機密資料。除辦理型式檢定服務之用途外，本中心均不得將機密資料移做他用。
2.2前條所稱機密資料不包括以下情形之任何資訊﹕
本中心所提供當時已公開或之後非因本中心之過失而公開者；
本中心合法自不須對申請人負任何保密義務之第三者取得者；
本中心提供之前，已為本中心所持有，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本中心之員工獨立發展，未以任何方式參考機密資料，並有書面紀錄證明者；
因法令或政府機關要求而提供者。
2.3本文件之任何一方對於下列資訊得自由決定是否告知他方：
由第三人處得知之他方保密資訊。
型式檢定適用之法令、技術規則或技術標準。
法令所規定檢定機構應公開之資訊。
3.抱怨申訴處理作業
3.1申請人之抱怨申訴，須於事件發生或收到本中心型式檢定果起30天內以書面或e-mail方式，向本中心提出，內容須載明申請人、聯絡人姓名、事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等。
3.2為方便申請人對抱怨申訴案件提出之程序及對已提出案件之處理情形等諮詢與聯繫，特設置有申訴專線供使用。
抱怨申訴電話：03-327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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